中组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政府司法厅（局）党委（党组），各副省级城市党委组织部、政府司法局党委（党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司法局党委：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顺利推进，律师事业迅速发展，从业人员不断增加，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共产党员在律师工作中的骨干带头作用日益突出。党的十七大作出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部署，对包括律师行业在内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抓好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对于确保律师事业健康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做好律师党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切实加强律师行业党员队伍建设。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党组织要紧紧抓住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颁布施行这一时机，认真做好律师党员信息采集工作，真正做到对本地区律师的政治面貌清楚，对党员组织关系的从属状况清楚，对党员的思想状况清楚。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党组织要明确责任，加强沟通，实现律师党员信息数据的互通共享。要切实做好律师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工作，对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党员（指专职律师或工作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要求其将组织关系转入律师事务所党组织；律师事务所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党员组织关系应转入工作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党组织。对尚未接转组织关系的律师党员，要求其在2008年6月底之前办理好转入手续。对退（离）休后到律师事务所工作或一时不能接转正式组织关系的，要及时转入临时组织关系，并要求其持流动党员活动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对于转入或转出律师事务所的党员，要实行组织关系接转回执制度。对于初进律师事务所、原来已是预备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的，党组织要加强沟通协调，做好相关材料的衔接和移交工作，加强培养教育。要改进方式方法，进一步增强律师党员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实效性。充分利用各地律师协会普遍建立的网上定期培训、年度业务培训等载体，精心设计律师党员教育培训的内容和方式，努力提高教育培训工作质量。组织律师党员积极参加法律援助和社会公益活动，为律师党员发挥作用搭建平台，创造条件。建立健全律师党员联系群众、党员民主评议、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党内关怀和监督等制度，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引导律师党员做依法、诚信执业的模范，真正成为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先进分子。对于在维护法律尊严、服务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律师党员，要予以表彰和宣传。 

　　二、进一步加大党组织的组建力度，切实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各地要根据律师行业党员数量、分布状态等，加强分类指导，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对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律师事务所，要指导帮助单独建立党组织；对党员人数少、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要在综合考虑办公地点、业务类别等情况基础上，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律师事务所联合组建党组织。要把运行较为规范、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律师事务所作为工作重点，力争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律师事务所建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开展到哪里。各省（区、市）和副省级城市律师协会应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各市（地）律师协会应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或总支部委员会。律师协会党组织一般由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党组织负责管理；律师事务所党组织一般由当地律师协会党组织负责管理，没有成立律师协会的地区，可由当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党组织隶属关系。要大力加强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党组织的领导班子建设，注意选好配强党组织负责人，并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加大对党务工作者的培训力度。律师行业党组织要根据行业特点，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严格党内生活制度，认真履行党章规定的职责任务，充分发挥律师行业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三、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切实加强对律师行业党的建设的领导和工作指导。律师行业党建工作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党组织要给予高度重视，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切实加强沟通协调。要健全完善抓律师行业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司法行政机关党组织具体负责，各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律师协会党组织要结合开展行业自律，积极协助司法行政机关党组织指导律师事务所健全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要建立定期沟通机制，省级党委组织部门和司法行政机关党组织每年至少要研究一次律师行业党建工作，沟通掌握情况，研究解决问题，作出工作部署。要加强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及时总结推广好的做法和经验，不断提高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各地要在2008年7月上旬，向中央组织部和司法部上报阶段性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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